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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 防 部 捐 助 泰 北 地 區 國 軍 忠 烈 將 士 祠 祀 及 葬 厝 設 施 

修 繕 維 護 經 費 申 請 作 業 流 程 

 

10月底前 

 

12月底前 

 

國內團體填具申請書並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向後備指揮部申請 
(需由駐外軍協組提供意見及建議捐助之金額) 

後備審查完成後 

報請國防部核定 

3月底前 

送審資料 

缺件補正 
(應於 2月底前補正) 

若審查未符合， 

由後備函復 

申請團體 

合格 

完工後一個月內申請團體檢具 

相關文件辦理經費核銷 
(於 10 月底前完成) 

書面資料 

缺件補正 
(須於 12月第三週前補正) 

合格 

辦理結案 
(於 12 月底前完成) 

准予補捐助，由後備 

函復申請團體並撥款 

後備指揮部 

對完工(經費)報告 

實施書面審查 

 

申
請
及
書
面
審
查
階
段 

設
施
修
繕
階
段 

經
費
核
銷
階
段 

不合格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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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防 部 補 捐 助 泰 北 地 區 國 軍 忠 烈 將 士 祠 祀 及 葬 厝 設 施 

修 繕 維 護 經 費 及 撥 付 作 業 流 程 

 

 

10月底前 

 

12月底前 

 

3月底前 

預
算
申
請
階
段 

分
期
撥
款
階
段 

尾
款
撥
付
階
段 

無編列相關預算，准予申請團體補捐助後， 

由後備指揮部陳報國防部申請動支第一預備金 

由人事參謀次長室先行審核是否 

合乎動支條件，並會請主計局等相關單位審查 

循業管系統簽奉部長核定，並函送主

計局綜辦陳送行政院主計總處備查 
(檢附簽案影本、動支原因說明資料、申請動支第一預備金

數額表及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等) 

後備指揮部依申請單位 

計畫書分期撥款 

後備指揮部依計畫書內容及軍協組實

地查核後之建議等辦理分期撥款作業 

申請團體會請駐外軍協組與相關人員 

依申請單位計畫書實地查核 

經審查無誤，後備指揮部 

依計畫書始撥付申請團體尾款 

補正完畢 

後備指揮部 

審查申請單位 

完工(經費)報告 

不合格 

合格 


